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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36      证券简称：风华高科       公告编号：2018-39 

 

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 2017 年年报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期收到深

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年报问询函》（公

司部年报问询函【2018】第 53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公司董事会

对《问询函》所关注的问题向深圳证券交易所进行了回复，现将回复内容

公告如下：  

问题一：公告显示，你公司于2015年12月31日和2016年1月20日的两

笔应收债权转让并未实质发生且转让时前述应收债权已预计难以按期收

回，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会计差错

更正》，你公司对以上债权转让事项及按照追溯重述法进行了更正，调减

2016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及留存收益5,279.55万元。请你公

司就下列事项进行补充说明： 

1、根据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9号

——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的相关规定，说明本次会计差错更正事

项是否对2016年度财务报表具有广泛性影响，被更正的项目是否财务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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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否对投资者理解财务报表至关重要，并充分说明理由

和依据。 

答复： 

根据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9 号—

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的相关规定，会计差错更正具有广泛性指以

下情形：（一）不限于对财务报表的特定要素、账户或项目产生影响；（二）

虽然仅对财务报表的特定要素、账户或项目产生影响，但这些要素、账户

或项目是或可能是财务报表的主要组成部分；（三）当与披露相关时，产

生的影响对财务报表使用者理解财务报表至关重要。 

1、公司会计差错更正事项对2016年财务报表科目主要影响如下(单位:

元)： 

①合并资产负债表 

项目 追溯重述前 重述金额 追溯重述后 

其他流动资产 781,027,660.46 -55,000,000.00 726,027,660.46 

资产总额合计 6,688,464,686.74 -45,992,370.16 6,642,472,316.58 

未分配利润 584,304,581.10 -47,751,277.49 536,553,303.61 

所有者权益合计 4,572,075,156.72 -52,795,538.85 4,519,279,617.8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权益合计 
4,507,018,011.49 -52,795,538.85 4,454,222,472.64 

②合并利润表 

项目 追溯重述前 重述金额 追溯重述后 

资产减值损失 57,262,235.64 61,489,774.95 118,752,010.59 

利润总额（亏损总额

以“-”号填列） 
187,370,634.06 -61,921,185.13 125,449,448.93 

所得税费用 41,161,150.46 -9,125,646.28 32,035,504.18 

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列） 
146,209,483.60 -52,795,538.85 93,413,944.7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 
138,906,114.65 -52,795,538.85 86,110,57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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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合并资产负债表中重述金额低于1000万元、合并利润表中重述金

额低于500万元的其他科目情况详见公司于2018年4月28日披露的《关于前

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公告》。 

2、公司会计差错更正对2016年财务报表不具有广泛影响，被更正的

项目不属于财务报表的主要组成部分、对投资者理解财务报表不产生重大

影响。主要原因如下： 

（1）本次差错更正对资产负债表科目主要影响其他流动资产和未分

配利润，重述金额仅占总资产比重0.7%，占净资产比重1.2%； 

（2）本次差错更正对利润表主要影响为资产减值损失，重述利润总

额占调整前利润总额的33%。 

（3）以上调整涉及的主要报表科目不属于公司主要经营活动的相关

报表项目，不会对财务报表使用者理解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构成广泛

影响，未造成以前年度盈亏性质改变。 

2、前述会计差错更正事项对2016年度财务报表具有广泛性影响的，

请你公司会计师事务所对更正后的财务报表进行全面审计，并披露审计报

告、更正后经审计年度财务报表和涉及更正事项的相关财务报表附注；不

具有广泛性影响的，请会计师事务所对更正事项进行专项鉴证，并披露专

项鉴证报告和涉及更正事项的相关财务报表附注。 

答复： 

公司前述会计差错更正事项已由中审众环对本次更正事项进行专项

说明，出具《关于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前期差错更正的专项说

明》（众环专字(2018 ) 050055 号），并于2018年4月28日刊登于巨潮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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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同期披露的公司2017年年度报告中

对本次会计差错更正已作详细列示。 

鉴于本期会计差错对2016年度财财务报表不具有广泛性影响，根据中

国证监会于2018年4月24日发布的《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

则第19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2018年修订）》，中审众环对

公司本次会计差错更正事项重新出具了《关于公司前期差错更正事项专项

说明的鉴证报告》（众环专字(2018 ) 050091号），并已于同日刊登于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3、说明你公司于2015年12月31日未实质发生的应收债权转让是否影

响2015年度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性，是否需对2015年度财务报表进行追

溯调整，并说明理由和依据；涉及2015年度财务报表存在重大会计差错或

者虚假记载需要追溯调整的，请及时履行相关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答复： 

截至2015年12月31日，公司未实质发生的应收债权转让不影响公司

2015年度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性，不需对2015年度财务报表进行追溯调

整。主要原因如下： 

（1）公司与深圳市全聚能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全聚能”）签

署债权转让协议，将其对广州鑫德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德电子”）

和广州天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华力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力

科技”）应收债权共计8,503,960.86元以原价的80%（转让价格

6,803,168.69元）转让给全聚能。2016年3月，公司收到全聚能债权转让

款6,803,168.69元。根据债权转让协议，标的债权的交割日为公司收到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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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能支付的债权转让款之日，故公司本次债权转让事项完成时间为2016

年3月，不影响公司2015年度财务报表。 

（2）2015年，公司分别收回鑫德电子和华力科技货款5,000,000.00

元和7,000,000.00元，没有迹象表明截止2015年12月31日公司对其应收债

权的可收回性存在特别风险。公司2015年财务报表按照账龄计提了对鑫德

电子和华力科技应收债权的坏账准备。 

综上，公司上述债权转让事项未对2015年度财务报表产生影响，不需

对2015年度财务报表进行追溯调整。 

4、公告显示，本次会计差错更正除对应收账款和资产减值损失等相

关科目进行追溯调整外，一并调整了投资收益、管理费用、应收利息等会

计科目，请你公司补充说明涉及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的各项会计处理过程及

其原因。 

答复： 

2016年1月20日，公司与宁夏顺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简称“宁夏顺

亿”）签署债权转让协议，将对广东新宇金融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广东新宇”）和鑫德电子的应收债权共计54,686,606.26元按原值转

让给宁夏顺亿。2016年3月，公司收到宁夏顺亿支付的债权转让款

54,686,606.26元。公司用相关资金购买了55,000,000.00元的理财产品，

公司将收到的理财收益确认为投资收益。2016年度，公司与粤盛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粤盛资产”）签署咨询顾问协议，相关咨询顾问费

确认为管理费用。 

因上述应收债权未实质发生转让，不具有商业实质。因此，公司追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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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了相关的投资收益、管理费用、应收利息等会计科目。 

5、前述会计差错更正事项是否影响你公司于2015年发行股份购买的

奈电软性科技电子（珠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奈电科技”）的业绩承

诺实现率，如是，请说明受影响的具体情况和你公司的应对措施。 

答复： 

前述会计差错更正不影响公司于2015年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

收购的全资子公司奈电科技的业绩承诺实现率。 

问题二：年报显示，由于你公司与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以下简称“立

信”）未能就相关业务约定书达成一致，你公司2017年度财务及内控审计

机构由立信变更为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而你公司于2017年12月30日发

布的《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披露的会计师事务所变更原因为，

立信向你公司提出因其人力资源及项目排期等原。因预计无法按期完成公

司2017年度财务及内控以及其他专项审计等相关工作。请你公司说明年报

和前述公告披露不一致的原因。 

答复： 

基于公司与原年审机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

“立信”）的合作惯例，立信每年于审计当年 11 月下旬或 12 月初进驻公

司开展年度预审工作，并于当年的 12 月或次年的 1月签订业务约定书。 

经于 2017 年 4 月 25 日召开的公司 2016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

司续聘原年审机构立信为公司 2017 年度财务报表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按照惯例，公司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未立即与立信签订业务约定书。根

据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披露时间及财务报表审计工作安排，2017 年 12

月，立信提出因公司情况及人力资源、项目排期等原因，预计无法按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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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的时间完成拟签订的业务约定书涉及的公司 2017 年度财务及内控以

及其他专项审计等相关工作，故导致无法就相关约定书达成一致意见,而

未与公司签署《业务约定书》。 

问题三：年报显示，你公司多个募集资金承诺投资项目预计在报告期

内达到可使用状态而截至期末的投资进度低于80%且均未披露实现的经济

效益。请你公司补充说明： 

1、截至目前各募投项目的投资进展情况，该项目是否已经开始生产，

项目效益是否达到预期，如项目未达预期，请结合经济环境和行业周期情

况分析原因，并说明相关固定资产/在建工程是否存在减值迹象及计提减

值准备的情况。 

答复： 

截至目前，公司2014年度募集资金尚未使用完毕，但按照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已签订合同需投入的固定资产（尚未支付完毕）及已使用流动资金

合计统计，公司2014年度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投资进度均已超过90%。现

将相关情况说明如下： 

1、截至2018年4月末，按已签订合同的固定资产投入及已使用的流动

资金合计统计，公司2014年度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总体完成率为95.11%。由

于受已签订合同的设备采购交期及资金支付方式（分期支付）影响，募集

资金的实际使用进度低于按已签订合同的固资定资投入及已使用流动资

金统计的项目完成率。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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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

总额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按已签合同统计的固

定资产（尚未支付完

毕）及已使用流动资金

统计的使用情况 

实际收到 

募集资金 

累计使用 

募集资金 

资金使用 

进度 
累计投入 

完成 

进度 

A B C D=C/B E F=E/A 

1 

小型片式多层陶瓷

电容器产能升级及

技术改造项目 

13,800 13,621.75 8,231.14 60.42% 13,547.60 98.17% 

2 

薄介质高容片式多

层陶瓷电容器产能

升级及技术改造项

目 

43,450 32,230.24 27,464.72 85.21% 42,126.70 96.95% 

3 
片式电阻器产能升

级及技术改造项目 
48,470 47,841.95 34,861.60 72.86% 44,642.60 92.10% 

4 
片式电感器产能升

级及技术改造项目 
25,079 24,756.05 19,766.47 79.84% 24,090.00 96.06% 

  合计 130,799 118,450.00 90,323.93 76.25% 124,406.90 95.11% 

2、公司主营产品为片式电容器、片式电阻器、电感器等电子元器件，

公司2014年度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均用于上述主营产品的产能升级及技术

改造，项目新增投入设备均用于替换淘汰原生产线部分落后设备以及产品

结构调整和新增产能需求，并非用于投资新增独立生产线。故项目自设备

投入使用起即开始生产并产生效益。同时，由于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非

新增独立生产线，故在项目未全部竣工结算前无法对每一个项目的生产效

益做单独统计。但从公司2017年度主营产品盈利情况来看,公司募投项目

产生的效益符合当时的预期。 

公司2014年度募集资金于2014年12月到账。近几年，受益于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新增产能效益的逐步释放、公司强化管控以及整体行业需求增长

的影响，公司经营效益持续提升。公司2014年至2017年主要经济效益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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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下表（单位：万元）： 

科目 2014年度 2015年度 
2016年度 

（追溯调整后） 
2017年度 

营业收入 224,791.95 193,957.25 277,434.72 335,518.95 

利润总额 11,555.60 8,830.92 12,544.94 31,098.40 

净利润 9,511.14 6,478.05 9,341.39 26,203.91 

每股收益（元/股） 0.14 0.08 0.10 0.28 

净资产收益率 4.07% 1.63% 1.88% 5.51% 

 2014年末 2015年末 
2016年末 

（追溯调整后） 
2017年末 

资产总额 508,313.95 658,818.62 664,247.23 632,885.96 

负债总额 131,619.03 180,402.02 212,319.27 174,791.55 

所有者权益总额 376,694.92 478,416.60 451,927.96 458,094.41 

截至目前，公司2014年度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相关固定资产/在建工程

不存在减值迹象，故未计提减值准备。 

（2）前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是否存在《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第6.3.5条所列情形，如存在相关情形的，请你公司按照相关规定尽快对

项目的可行性、预计收益进行重新论证。 

答复： 

公司于 2018 年 3月 23 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 2018年第三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调整 2014 年度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的议案》，

公司结合市场状况及资金投入的实际进展情况，对 2014 年度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实施进度进行相应调整，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3月 27

日披露的《关于调整 2014年度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的公告》。 

截至目前，公司2014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存在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指引》第6.3.5条所列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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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四：年报披露报告期你公司“电子元器件及电子材料”营业收入

占比97.52%。请你公司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

则第2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以下简称《年报准则》）第二十

七条的要求进一步细化，对于占你公司营业收入或营业利润10%以上的行

业、产品或地区，补充列示其营业收入、营业成本、毛利率，并分析其变

动情况，并按行业口径补充披露报告期内的生产量、销售量和库存量情况；

相关数据同比变动在30%以上的，请说明原因。 

答复： 

1、按产品应用领域分，占公司营业收入10%以上的市场销售情况 

（单位：元） 

类别 

2017

年营业

收入占

比 

2017 

毛利率 

营业收

入比上

年同期

增减 

营业成

本比上

年同期

增减 

毛利率比

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通讯类 27.29% 892,899,889.84  714,366,640.92  19.99% 12.60% 7.22% 
增加 4.01

个百分点 

家电类 15.47% 506,308,429.94  391,563,154.05  22.66% 28.41% 21.20% 
增加 4.6

个百分点 

电脑及

周边 
10.94% 357,924,422.09  275,506,887.54  23.03% 12.04% 11.50% 

增加 0.37

个百分点 

电光源

及消费

类 

10.47% 342,509,377.69  272,785,575.54  20.36% 25.30% 17.95% 
增加 4.96

个百分点 

合计 64.17% 2,099,642,119.56  1,654,222,258.04 21.21% 17.95% 12.71%  

2、占营业收入10%以上的产品情况（单位：元） 

产品 

分类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

入比上

年同期

增减 

营业成

本比上

年同期

增减 

毛利率比

上年同期

增减 

占营业

收入比

例 

片式 

电容器 
822,824,319.50 618,978,310.84 24.77% 32.35% 17.94% 

增加 9.19

个百分点 
24.52% 

片式 631,521,756.03 478,325,275.84 24.26% 45.43% 43.30% 增加 1.13 1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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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阻器 个百分点 

FPC 

线路板 
738,213,006.73 576,811,961.80 21.86% 12.80% 13.87% 

下降 0.74

个百分点 
22.00%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产品片式电容器、片式电阻器营业收入同比分别

上涨32.35%、45.43%,主要系受市场需求好转及公司强化管控等因素影响

所致；片式电阻器产品营业成本同比上涨43.30%，主要系成本随销售增加

呈现同比例增加。 

3、占营业收入10%以上的地区销售情况（单位：元） 

4、按行业口径补充披露报告期内的生产量、销售量和库存量情况 

行业分类 项目 单位 2017 年 2016 年 同比增减 

电子元器件 

销售量 亿只     3,263.37      2,382.49  36.97% 

生产量 亿只     3,346.43      2,431.48  37.63% 

库存量 亿只       237.04        182.79  29.68% 

  其中：片式电

容器 

销售量 亿只     1,011.39        803.87  25.81% 

生产量 亿只     1,069.65        827.75  29.22% 

库存量 亿只        95.54         76.16  25.45% 

 片式电阻器 

销售量 亿只     2,066.00      1,430.99  44.38% 

生产量 亿只     2,100.19      1,454.37  44.41% 

库存量 亿只       128.00         95.21  34.45% 

FPC线路板 

销售量 平方米   303,264.96    241,060.00  25.80% 

生产量 平方米   313,375.00    242,704.00  29.12% 

库存量 平方米    24,196.94     17,725.00  36.51% 

受益于公司主营产品市场需求好转以及公司强化内部管控改革等因

地区 

2017 

毛利率 

营业收

入比上

年同期

增减 

营业成

本比上

年同期

增减 

毛利率比

上年同期

增减 

占营业

收入比

例 
收入 成本 

华南 1,800,017,179.78  1,361,988,079.79  24.33% 31.45% 23.11% 
增加 5.12

个百分点 
55.01% 

华东 816,016,346.26  619,012,800.94  24.14% 36.27% 30.60% 
增加 3.29

个百分点 
24.94% 

海外 352,445,793.70  286,949,901.17  18.58% -8.24% -9.82% 
增加 1.42

个百分点 
10.77% 

合计 2,968,479,319.74  2,267,950,781.91  23.60% 26.19% 19.46% 
增加 4.31

个百分点 
9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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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影响，报告期，公司主营产品产销量同比上涨。 

问题五：你公司属于环境保护部门公布的重点排污单位，请按照《年

报准则》第四十四条的要求补充披露主要污染物及特征污染物的名称、排

放方式、排放口数量和分布情况、排放浓度和总量、超标排放情况、执行

的污染物排放标准、核定的排放总量，环境保护行政许可情况，突发环境

事件应急预案，防治污染设施的建设和运行情况等环境信息。 

答复： 

根据相关规定，现对公司主要污染物等相关信息补充披露如下： 

1、主要污染物排放情况 

公司或

子公司

名称 

主要污染物

及特征污染

物的名称 

排放方式 

排放

口数

量 

排放口分

布情况 
排放浓度 

执行的污染物排

放标准 

排放 

总量 

核定的

排放 

总量 

超标排

放情况 

广东风

华高新

科技股

份有限

公司 

镍 
经处理达

标排放 
1 

风华电子

工业园内 

0.23-0.33

mg/L 

电镀水污染物排

放标准

（DB44/1597-201

5） 

127.96 

kg 
无 无 

非甲烷 

总烃 

经处理达

标排放 
10 

风华电子

工业园内 

0.29-26.2

mg/m
3
 

 

大气污染物排放

限值

（DB44/27-2001） 

5972.76 

kg 
无 无 

2、防治污染设施的建设和运行情况 

公司已针对工业废水建成处理能力2000吨/天的废水处理站，针对工

业废气特性建成等离子静电吸油器+吸附、湿式除臭器、RTO等废气治理设

施。上述设施均稳定运行，确保污染物达标排放。 

3、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及其他环境保护行政许可情况 

公司所有在建、拟建项目均有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并取得相应批复。公

司已取得 2018年排污许可证。 

4、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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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及下属生产单位均已制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用于规范指导

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救援行动，并在当地环保局登记备案。 

5、环境自行监测方案 

定期委托有检测资质的第三方机构对所有废水、废气进行检测，检测

频次为 1次/季度。 

问题六：年报显示，报告期内你公司股东珠海绿水青山投资有限公司

减持你公司股份3,460,000股，请你公司说明上述减持的发生时间和信息

披露情况，是否符合本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

持股份实施细则》的相关要求。 

答复： 

珠海绿水青山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水青山”）系奈电软性科

技电子（珠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奈电科技”）原第一大股东，持有

奈电科技股份权比例为35.40%。2015年12月，公司以发行股票及支付现金

的方式收购奈电科技100%股权，奈电科技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其中：公

司以支付现金方式收购绿水青山持有奈电科技3.54%股权，以非公开发行

股票23,128,574股收购绿水青山持有奈电科技31.86%股权。根据公司与绿

水青山及中软投资顾问有限公司签订的《业绩补偿协议》，绿水青山持有

公司的股票将根据奈电科技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分三期解锁。经审计，奈电

科技2015年至2017年度均完成业绩承诺目标。 

奈电科技于2017年2月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符合条件已解除限售的流

通股346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38%，未达到信息披露标准，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



- 14 - 

施细则》相关规定。 

问题七：财务报告附注显示，按欠款方归集的前五名的其他应收款中，

第一大其他应收款4,168,702.48元为应收关联方账款，账龄五年以上并已

全额计提坏账准备。请你公司补充说明前述关联方应收账款的形成原因、

关联方名称和关联关系，是否涉及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公司已采取

的催收政策或减少损失的保护性措施，并说明相关坏账准备的计提是否已

按照关联交易的规定履行决策程序。 

答复： 

该项其他应收款为公司母公司应收广西苍梧风华磁件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苍梧风华”）往来款。苍梧风华原系公司子公司广东肇庆微硕电子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微硕公司”）之子公司，因经营管理不善，连年亏

损且无法持续经营，微硕公司于2010年10月26日召开董事会会议，同意苍

梧风华停业解散，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对苍梧风华进行清算。该款项不涉及

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因确认已无法收回，公司按规定对其全额计提

减值准备。 

问题八：年报显示，你公司报告期投资额为零，而2016年投资额

329,739,585.17元，变动幅度-100%，请说明报告期投资金额变动的原因

和具体情形，是否涉及《上市规则》第九章、第十章、第十一章规定的应

披露事项，并说明公司履行的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答复： 

1、公司2016年投资情况 

（1）投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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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投资内容 投资金额（元） 

1 投资设立风华研究院（广州）有限公司 22,457,200 

2 
以公开要约收购方式完成对台湾光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40%

股权的收购 
276,421,350.04 

3 增资东莞南方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 600,000 

4 增资肇庆市宏华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1,501,740 

5 深圳市中航比特通讯技术有限公司 2,000,000 

6 广东合微集成电路技术有限公司 3,850,000 

7 中电科风华信息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2,909,295.13 

 合计 329,739,585.17 

（2）信息披露情况 

根据《公司章程》、《公司投资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上表第1项、

第2项投资金额为董事会决策权限，公司已履行相关的信息披露义务。第3

项至第7项均为公司经营班子决策权限，且第3项、第4项、第7项相关信息

均已在公司2016年半年度报告及2016年年度报告中披露。 

第1项：公司于2016年6月29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

2016年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设立风华研究院（广州）有限

公司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6年7月1日在指定媒体披露的《关

于投资设立风华研究院（广州）有限公司的公告》。 

第 2 项：公司于 2015 年 9 月 22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 2015 年第五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拟公开要约收购光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5%-40%股权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5 年 9月 22 日、2016 年 2

月 19 日、2016年 5 月 5日、2016年 6 月 8日、2016年 6 月 23 日在指定

媒体披露的相关公告。 

2、2017年，公司未开展对外股权投资，故金额为 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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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九：财务报告附注显示，你公司报告期新增计入递延收益的政府

补助26,108,849.94元，计入其他收益的政府补助31,139,311.63元，请说

明上述政府补助涉及的信息披露义务及履行情况，并索引相关公告。 

答复： 

公司2017年度收到的单项政府补助金额均未超过公司2016年度经审

计净利润或净资产的10%，未达到披露标准。 

问题十：财务报告附注显示，报告期末你公司货币资金2,927,624.65

元被冻结，请说明冻结原因和情形，并说明财务报表附注19“所有权或使

用权受到限制的资产”与年报第四节“截至报告期末的资产权利受限情

况”披露不一致的原因。 

答复： 

公司子公司微硕公司因未按时支付供应商货款引起诉讼，供应商在法

院提起诉讼过程中实行财产保全，冻结公司相应货款金额及利息共

2,927,624.65元。诉讼明细如下（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

号 
案件名称 

我方诉讼主体 

（地位/身份） 

对方诉讼主体 

（地位/身份） 
案  由 标的额 受理机构 

1 （2016）粤 1202

民初 2496号 

微硕公司（被告） 

佛山市南海区柏

利达泡沫厂（原

告） 

买卖合

同纠纷 

13.9462 肇庆市端州

区人民法院 

2 
（2016）肇残行

决字第 21号 
微硕公司（被告） 

肇庆市残疾人联

合会（申请人） 

征缴残

保金 
10.6792 

肇庆市端州

区人民法院 

3 
（2017）粤 1202

民初 1033号 
微硕公司（被告） 

东莞市塘厦马博

电子厂（原告） 

买卖合

同纠纷 
71.1424 

肇庆市端州

区人民法院 

4 
（2017）粤 1202

民初 2046号 
微硕公司（被告） 

端州区金骏电子

经营部（原告） 

买卖合

同纠纷 
29.2295 

端州区人民

法院 

5 
（2017）粤 1202

民初 2047号 
微硕公司（被告） 

端州区恒骏电子

经营部（原告） 

买卖合

同纠纷 
21.1924 

端州区人民

法院 

6 
（2017）粤 1202

民初 2497号 
微硕公司（被告） 

端州区永晟自动

化仪表设备经营

买卖合

同纠纷 
44.133237 

端州区人民

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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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原告） 

7 （2017）粤 1202

民初 2470号 

微硕公司（被告） 

端州区协和工控

设备商行（原告黄

桂玲） 

买卖合

同纠纷 

8.058185 端州区人民

法院 

8 
（2017）粤 1202

民初 2506号 
微硕公司（被告） 

端州区安泰机电

商行（原告） 

买卖合

同纠纷 
9.483076 

端州区人民

法院 

9 （2017）粤 0605

民初 13830号 

微硕公司（被告） 

佛山市南海区狮

山中心环球泡沫

厂（原告） 

买卖合

同纠纷 

52.1847 佛山市南海

区人民法院 

10 （2017）粤 1202

民初 3318号 

微硕公司（被告） 

肇庆市高要区金

渡镇平方泡沫制

品厂（原告） 

买卖合

同纠纷 

12.8957 肇庆市端州

区人民法院 

11 
（2017）浙 0483

民初 5826号 
微硕公司（被告） 

桐乡市耀润电子

有限公司（原告） 

买卖合

同纠纷 
21.8578 

桐乡市人民

法院 

因公司年报编制工作中，认为上述金额较小，理解为无需在年报正文

中列示，导致财务报表附注19“所有权或使用权受到限制的资产”与年报

第四节“截至报告期末的资产权利受限情况”披露不一致。 

问题十一：请你公司提供奈电科技2017年度评估报告和经审计的财务

报告。 

答复： 

根据中审众环出具的《关于奈电软性科技电子（珠海）有限公司 2017 

年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众环专字【2018】050039 号），

奈电科技 2017 年度完成业绩承诺指标，不存在需出具评估报告的情形。

奈电科技 2017 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告已按要求报送至深圳证券交易所。 

特此公告。 

 

                           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5月 18 日 




